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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A1_88_E7_9A_84_E7_c27_32064.htm 原审原告：上海凯侨

机电设备厂（以下简称凯侨厂）。 原审被告：上海海晶硼硅

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晶公司）。 [基本案情] 1993年

至1997年间，海晶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在海晶公司成立之前

挂靠在凯侨厂处经营，期间共向凯侨厂借款人民币97万元

。1998年起，徐某与凯侨厂脱离挂靠关系，以新成立的海晶

公司名义经营，并归还凯侨厂借款人民币15万元。2001年12

月5日，徐以海晶公司名义出具给凯侨厂欠条一份，约定所欠

款人民币82万元于2002年3月前分期还清，其中第一期15万元

约定于2001年12月底归还，2001年12月31日海晶公司签发支票

一张，收款人为凯侨厂，票载金额为人民币15万元。凯侨厂

持该票向银行提示付款，因海晶公司帐户存款不足而遭退票

，进而引起诉讼。 [分歧意见] 对于本案中凯侨厂是否有权向

海晶公司主张给付票据款有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海

晶公司与凯侨厂之间无任何经济往来，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海晶公司也未在系争的欠条上加盖公章，该欠条系海晶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擅自向凯侨厂出具，欠条中关于海晶公司结

欠凯侨厂借款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此外，除系争欠条外，凯

侨厂也无确凿证据证明徐灵丘确向其借过系争的欠款及经与

海晶公司及徐某协商，由海晶公司代为归还的事实，故本案

所涉票据并无基础关系，凯侨厂无权向海晶公司主张给付票

据款。至于凯侨厂与徐某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与本案票据

纠纷无直接联系，应另行处理。 第二种意见认为：凯侨厂、



海晶公司虽无借款合同关系，但海晶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在

公司成立之前挂靠凯侨厂经营时曾向凯侨厂借过款，其在公

司成立后以海晶公司名义向凯侨厂出具欠条的行为，应视为

海晶公司代为履行公司成立前债务的承诺。本案凯侨厂、海

晶公司之间因此而引起债的发生，故本案票据的基础关系成

立。凯侨厂作为支票的收款人，依法享有票据权利。 [裁判要

点] 原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中票据的基础关系成立，凯桥厂依法

享有票据权利。海晶公司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

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基础关系不

成立，撤销了一审判决。凯侨厂对二审判决不服向检察院提

出申诉。检察院经审理后认为，原二审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

误，适用法律不当，遂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得到上级院的

支抗。案件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认为原一审

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和处理均无不当，抗诉机关的理由成立，

应予支持。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在本案中，争议的

焦点是票据的基础关系是否成立。 在票据中存在两种法律关

系，一是票据关系，二是票据基础关系。票据关系是指票据

法确认调整的票据当事人在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债权

债务关系。票据的基础关系，又叫做票据的实质关系，是一

种非票据关系，是指票据当事人在票据关系以外所产生和形

成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票据基础关系不是票据关系，只是

票据关系据以产生的法律关系。票据的基础关系分为原因关

系、资金关系和票据预约关系。原因关系指票据当事人之间

授受票据的原因。 资金关系存在于汇票的发票人和付款人之

间、支票的发票人和银行之间的基础关系。票据预约是指当

事人在发票前，就票据的种类、金额、到期日、付款地等事



项达成的合意。 对于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之间的关系，

票据理论认为，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之间存在着既互相

独立，又在特定情况下有所关连的双重关系。一般情况下，

票据关系一经形成就与票据基础关系相分离，二者互相独立

，票据基础关系是否有效，是否履行，对票据关系都没有影

响。这就是所谓的票据的无因性。但原因债权与票据债权之

间，毕竟具有经济上的一体性，而非风马牛不相及的二个独

立请求权，所以票据的无因性又不是绝对的。特定情况下，

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中的原因关系又是有联系的。这里的特

定情况只发生在原因关系与票据关系的当事人为相同的当事

人，即原因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又是票据关系的出票人与收款

人或背书的直接前后手。这时，这些当事人之间即是原因关

系的当事人，又是票据关系的当事人，具有双重身份，因而

债务人可以用原因关系对抗票据关系。因为在授受票据的直

接当事人之间，既不牵涉票据转让的第三人的问题，又无关

票据的流通。为体现私法领域的“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

，同时减少讼争，节约诉讼成本，所以当原因关系和票据关

系同时存在于同一对当事人之间时，根据我国票据法第13条

第2款的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票据债权人以基于原因关系

所生的事由进行抗辩。 在本案中，海晶公司签发给凯侨厂的

支票，是基于海晶公司出具给凯侨厂欠条的原因。在本案纠

纷中，原因关系的当事人又同时是票据关系的当事人。作为

涉案票据的出票人海晶公司可以就原因关系中对凯侨厂是否

负有付款义务进行抗辩。票据基础关系的成立与否直接影响

票据关系是否成立。依据查明的事实，徐某曾以个人名义向

凯侨厂借了97万余元，因归还了15万元，尚欠82万元。后徐



某作为海晶公司法定代表人，以该公司名义出具欠条，认可

由海晶公司欠凯侨厂82万元，并为此作了分期还款的承诺。

虽然该欠条的产生是由徐某个人出具的，但徐某是以海晶公

司名义出具的，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相关规定：企业法人对它

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海

晶公司也依该欠条的承诺签发了支票，履行第一期还款的义

务。这一事实表明，徐某的个人债务已转移给海晶公司，海

晶公司亦自愿代为履行还款义务。法律并未规定企业法人的

法定代表人以企业名义所进行的活动，须具备企业法人盖章

确认才有效的法定要件。海晶公司与凯侨厂之间已形成了债

权债务关系，并由此成为涉案票据的基础关系。担当支付工

具，代替现金使用，是票据的最基本和原始的功能之一。海

晶公司签发涉案支票，既是对欠条的确认，也是对欠条承诺

还款义务的履行。因此，凯侨厂有权向海晶公司主张给付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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